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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或“保荐机构”）作为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派家居”或“公司”）2022年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可

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导》《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2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有关规定，对欧派家居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与说明

公司于 2026年 2月 11日披露了《欧派家居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3），公司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合计人民

币 5,000.00万元进行了现金管理。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单位大额存

单相关本金及其产生的收益已到账，并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受托人名

称

产品金

额
起息日 到期日

年化收益

率

赎回金

额

实际

收益

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大额存

单 2025年第 058期（3
个月可转让暖冬优享）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5,000.00 2026/2/10 2026/5/10 0.90% 5,000 10.84

注：在上述单位大额存单的到期日，部分本金未足额赎回，所涉本金差额为 58.75万元。截

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本金差额已到账，公司本次购买的大额存单所涉本金 5,000万

已经全部到账并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二、大额存单到期日部分本金未足额赎回的原因

公司在大额存单到期日发现部分本金未足额赎回后高度重视，并立即进行了

核实。经查，主要为前职员刘某与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刘某在未诚实向法院

告知公司已依法履行义务的背景下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导致公司募集资金被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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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划扣 58.75万元。目前，上述 58.75万元已全额返回募集资金银行账户。具体

情况如下：

1、依据刘某与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的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结果，公司应向

其支付各类款项合计 57.66万元。就该判决书确定的公司义务，公司已在法定履

行期限内，在代扣代缴其个人所得税后，将应付金额 47.59万元足额支付至刘某

本人指定账户，有银行转账凭证及代扣代缴后的税收完税证明为证，即公司已按

判决书完成所有义务，不存在未履行判决文书的情况。

因对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持有异议，刘某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民法

院依照执行程序，在未通知公司的情况下从公司募集资金大额存单账户直接划扣

58.75万元至法院执行专户，银行也未及时告知公司，划扣后该笔大额存单剩余

本金为 4,941.25万元。

2、2026年 5月 11日，银行通知公司该部分募集资金被司法划扣后，公司

立即将相关情况向人民法院进行反馈，经人民法院复核，除有争议的代扣代缴个

人所得税外，公司已按判决书履行完所有义务，且刘某认可已收到我公司支付的

款项。但因我公司是否有权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需通过法律程序解决，为免募集

资金受损，在公司提交可覆盖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部分的自有资金 10.08 万元

后，法院已于 2026年 5月 12日将上述 58.75万元返回至公司募集资金银行账

户。

三、本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在获悉募集资金被司法划扣后，高度重视，积极协调各方进行解决。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被司法划扣的募集资金 58.75万元已经返回并存

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会对公司募投项目的开展产生不良影响。

2、公司将联合银行进一步加强对募集资金账户的管理，防范类似情形再次

发生。

3、经自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状态正常，募集资金可正常使用。上述司法

扣划情况目前已经解决，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对刘某未诚实向法院披露我司履行情况而给公司带来的损失，公司将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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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追究其责任。

公司将密切关注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严格依据《证券法》《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管

理工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公司及子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金

额

实际收

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

额

1 银行存款类产品 10,000.00 10,000.00 7.64 -

2 银行存款类产品 30,000.00 30,000.00 22.19 -

3 银行存款类产品 4,000.00 4,000.00 2.96 -

4 银行存款类产品 30,000.00 30,000.00 22.93 -

5 银行存款类产品 4,000.00 4,000.00 3.06 -

6 银行存款类产品 1,000.00 1,000.00 0.74 -

7 银行理财产品 25,000.00 25,000.00 67.67 -

8 银行理财产品 7,000.00 7,000.00 16.60 -

9 银行存款类产品 1,500.00 1,500.00 1.15 -

10 银行存款类产品 31,000.00 31,000.00 23.70 -

11 银行存款类产品 15,000.00 - - 15,000.00

12 银行存款类产品 5,000.00 - - 5,000.00

13 银行存款类产品 5,000.00 5,000.00 10.84 -

14 银行存款类产品 8,000.00 8,000.00 5.52 -

15 银行存款类产品 6,000.00 6,000.00 4.59 -

16 银行存款类产品 6,000.00 - - 6,000.00

合计 188,500.00（注 1） 162,500.00 189.59 26,0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34,000.00（注 2）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 1.81%

目前已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 26,000.00

尚未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 9,000.00

存续期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审批额度 35,000（注 3）

注：1、最近 12个月统计期间为 2025 年 5月 13日至 2026年 5月 12日，上述金额为公司

最近 12个月闲置募集资金新增委托理财的合计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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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于 2024 年 7月 2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 50,000万元（含）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决议有效期自 2024年

8月 19日至 2025年 8月 18日。公司最近 12个月内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单日最高投入

金额未超过董事会审批额度。

3、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闲置募集

资金现金管理决议期限届满，为降低财务成本，保障公司股东的利益，公司于 2025年 8月

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5亿元（含）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决议有效期自 2025年 8月 19日至 2026年 8月 18
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8月 9日披露的《欧派家居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闲置募集理财资金被划扣事项金额较小且

已全额退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未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保荐机构在获悉募集资金被部分划扣的情况后，立即向公司了解相关情况，

提请公司及管理层与银行、法院做好协商工作，尽快退还资金，做好相关信息披

露工作。保荐机构将持续关注公司后续募集资金使用、存放与管理情况，及时履

行核查和信息披露义务。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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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李 宁 张 力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5月 日


